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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約翰一書（8）耶穌是神兒子的事實永不改變， 

祂為我們所作的贖罪祭也永遠有效。沒有真理會與這個教導相矛盾 

（約壹 2:20-24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翰一書 2:17-19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約翰一書 2:17-19說：“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惟獨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遠常存。小

子們哪，如今是末時了。你們曾聽見說，那敵基督的要來；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，

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。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，卻不是屬我們的；若是屬我們的，就

必仍舊與我們同在；他們出去，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。” 

 

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，世界和其上的都要過去！但很多人就是不明白，還是要抓著所喜愛的，

這是多麽可悲！當渴望要得到某些東西時，我們很難相信這些東西終有一天會過去；我們可

能更難以相信，遵行神旨意的人會永遠長存，但約翰的信心卻是基於耶穌的生平、受死、復

活和應許。當我們知道這個邪惡世界和一切邪情私慾終必完結時，我們便得著動力，可以控

制貪婪和放縱的行為，轉而遵行神的旨意。 

 

約翰所提到的“末時”，是指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臨之間的日子。約翰一書第一世紀的讀

者活在末時，今天我們也活在末時。這段時間內，有“敵基督”出現，他們假作基督徒，引

誘軟弱的信徒離開基督。最後，在世界結束之前，將有一個大敵基督會出現。然而，我們不

用懼怕這些邪惡的人，聖靈向我們揭露他們錯謬的地方，使我們不至於受矇騙。這些假教師

是披著羊皮的狼。我們必須清楚耐心地教導軟弱的肢體，使他們明白神的道，不致成為假教

師的掠物。 

 

讀罷這段經文，有人或許會發出疑問：“我真的是屬於基督嗎？我會不會也成為約翰所提及

的那些‘不屬於我們的人’中的一員呢？”其實，敵基督對教會不會很陌生，他們也曾參加

教會，卻不屬於教會。約翰沒有說他們為什麽離開，但顯然他們起初參加教會的動機、目的

是錯誤的。有些自稱基督徒的人，到教會去可能是因為家族的傳統，也可能是喜歡在那裏進

行社交活動和商業上的接觸，更可能是一種生活習慣，他們從來沒有問過自己為什麽要這樣

做。只有為了基督而去教會的人，才真正是教會的一分子。你不需要為基督以外的因由去教

會，坦誠地與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，作個忠誠跟隨基督的人！ 

 

有一個小故事是這樣說的：很久以前，在某市有一個住在貧民區的妓女。她有一個年紀很小

的兒子。這個妓女病重、快要死了，心裏很害怕，於是打發兒子去找牧師、帶她受洗。妓女

對兒子說：“你去找一位牧師、帶我信主。”兒子走了很長一段路，終於找到一個看似莊嚴

宏偉的教會。他按響牧師家的門鈴。牧師開門一看，是個這小男孩，就問：“有什麽事嗎？”

小男孩回答說：“我媽媽快要死了，她請你去帶她信主。”起初，這個牧師以為小男孩的媽

媽醉倒在街頭，就對他說：“你要去找警察。今天晚上正在下雨，我不想出門。你去找警察

吧。”小男孩說：“媽媽在家，她不是喝醉了，她病得快要死了；她想找一個人帶她信主，

她要我找一個牧師。你願意去嗎？”這個牧師楞了一會，他知道他必須得去，他不能拒絕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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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要求。於是他穿上外套，拿了雨傘，和小男孩一起去了。他們好不容易到了那座城市的貧

民區，爬上搖搖慾墜的樓梯，來到樓上的臥室。一路上，這個牧師一直在想：“我該和孩子

的母親說什麽？我不能用平常在教會講道的那一套。”在教會，這個牧師總是對會眾說，他

們都是有學養、有文化的精英，他就應該保持這樣的身份。他想：“我要對孩子的母親說什

麽呢？我不能要她換個生活方式。她應該換的，可惜來不及了。我能跟她說什麽呢？”這時

牧師想起自己還是個小男孩時，他的母親常常引用約翰福音 3:16。牧師坐在這個婦人的床邊，

情急之下，翻到這節經文。其實，牧師對這節經文也不太瞭解，但是仍然念給這個婦人聽：

“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”這個婦

人很想知道這節經文的意思，她說：“你是說，不管我是怎麽樣的人，我只要相信耶穌就行

了嗎？”牧師說：“經上是這麽說的。經上說，神讓祂的獨生子死在十字架上。還說‘摩西

在曠野怎樣舉蛇，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，’。我在這裏念的，就是你該做的。”這個婦人

臨終前，在病床上接受耶穌基督作她的救主。後來，這個傳道人見證這個故事時，說：“那

天晚上，我不但帶她信主，我也帶自己更深地認識主。” 

 

你確定自己已經信主了嗎？你確定你信靠祂，讓祂作你的救主嗎？有些人寫信責怪我，說：

“你沒資格問這個問題，因為我們已經是三十年的教會會友了。”我倒認為你應該自我檢討，

審查自己是不是真的信主。如果能常常自我省察、認識自己，實在是件美事。有一段時間，

因為會計生病，不能繼續工作，我們也弄不清楚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福音廣播節目的財務狀況。

我們以為一切都很平順，沒想到找到新的會計後，才發現有問題。感謝主，因為我們檢視了

自己的狀況，所以能及時發現問題。教會的信徒都要自我省察。你真的相信基督嗎？你真的

信靠基督嗎？有人會反問：“你在剝奪我對救恩的確據。”事實上，我確信，真正信主的人

才有保障，假信徒心中必定有不確定感。我們要自我省察，看看自己是哪一種信徒。 

 

約翰一書 2 章一開始的時候，約翰很清楚地指出，我們可以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女，也可以與

神相交。儘管我們是軟弱的、信心不够、意志薄弱的兒女，但我們仍然可以與主相交，因為

神的兒子、耶穌基督的寶血不斷地洗清我們的罪。在天父那裏，有一位中保常常為我們代求。

接著約翰開始讓我們明白神就是愛。這是這封書信的中心思想，信中多次提到“愛”，約翰

說，神的兒女可以在愛中彼此相交。換句話說，神的兒女必須認清，他們蒙召是要活出與世

人不同的生命。神賜下新生命，使我們可以為主而活。順服是人生的考驗。使我們能知道有

沒有遵守神的誡命，不止是祂的誡命，還有祂的道。遵行順服神的話，是指我們樂意做得比

誡命所要求的更多。 

 

約翰指出律法與恩典的差別。律法說：人若遵行，就得存活。但是恩典恰恰相反，强調：活

的人一定會遵行。也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先有來自神的生命，才能為神而活。他不能靠著老我

為主而活。這是律法和恩典迥然不同之處。律法說，要有行為；恩典强調要信。兩者是有同

一個目標、但有不同的做法。惟一的問題是，律法在人的身上不管用，因為老我不能討神的

喜悅。我們都虧缺了神的榮耀。約翰指出，真正的考驗是：我以神的旨意為樂嗎？我愛神的

誡命嗎？如果你真是神的兒女，你就有一個新的生命，使你渴望討神的喜悅。有一首無名氏

作的小詩，詩文是這樣說的：“永別了，我的老友，我不能隨你下到陰間。我要與耶穌基督

同住，與祂同行。”這首小詩文采不怎麽樣，但很寫實。如果你活在罪中，你就不能與神，

以及與其他基督徒相交。箴言 28:13記載：“遮掩自己罪過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認離棄罪過的，

必蒙憐恤。”雖然我們知道基督寶血能遮掩我們一切的過犯，但當我們不可以與神，及其他

基督徒相交時，我們就又活在罪中。如果你我的生命能彰顯福音的大能，這是神給我們的另

一個確據。我個人認為，除非你全心順服神，否則在你心靈深處不會有真正的確據。我相信

你可以毫無疑慮地知道，自己是神的兒女。這種確據不是自以為是，不是魯莽妄想，不是妄

自尊大，不是厚顔無恥，不是無故僭越，不是過度自信，不是自欺欺人，不是胡亂誇口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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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自作主張。其實，這才是真正的謙卑。知道自己已經“得救”，和明白“基督徒有永生的

確據”是兩回事；雖然這看起來相似，卻不是同義字。約翰福音 10:27-28記載主耶穌說：“我

的羊聽我的聲音，我也認識他們，他們也跟著我。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；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

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”如果你是主的羊，你會認出祂的聲音。你說你知道自己已經得

救，這並不是在誇口。因為你的意思是，你有一位奇妙的牧者。你不是說自己有多奇妙，而

是說你的牧者很奇妙。這是多麽發人深省的真理啊！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翰一書 2:20-24的內容。 

 

約翰一書 2:20記載：“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，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（或譯：都有知識）。” 

 

我們都有恩膏。恩膏就是聖靈。稍後在 2:27提到“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，”

的時候，會進一步解說。 

 

“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，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。”意思是：聖靈住在每一個真正的信徒心

裏，能將萬事顯明。哥林多前書 2:9-10記載：“如經上所記：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

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，因為聖靈參

透萬事，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。”所以我們有聖靈住在心裏，聖靈能向我們啓示神的奧

妙。我們被恩膏了，這使得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救恩有確據。如果你誠心想和神打交道，如

果你真想認識神，那就坦然來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光照、指引你，求神賜給你祂的確據。 

 

“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。”這句的意思是，所有神兒女該知道的事，你都會知道。這不是指

你馬上精通了屬靈的事，而是指靠著聖靈，你可以研讀聖經，然後藉著神給你的體驗，你就

會在屬靈的事上長進。 

 

很多神的兒女都在恩典和對基督的認識上有長進。有位老牧者曾這樣見證說：“在我服事的

這些年日，我看到很多平信徒的成長令我驚嘆。很久以前，我還是個一年級的神學生，被指

派到一個小教會去服事。那個主日，我在四堂崇拜中講了四次道。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次的經

歷！那時，因為經濟不景氣，大家都沒有錢，他們給我三毛錢作路費！我的同學和我一起去。

在回程時他問我：‘你為什麽這麽安靜？’我說：‘我只拿到三毛錢的奉獻！’他說：‘這

可讓你體驗了人生的現實面。這輩子你可能只有這一次，拿到配得的報酬。’三毛錢，這三

毛錢還得攤到四堂講章裏呢！那天，我們在一個接待家庭的老奶奶家裏吃午餐。大約有二十

個人一起吃飯，我想她不會是所有人的奶奶！奶奶說當年她和丈夫來到這裏的時候，她還不

會讀書寫字，所以她不敢去教會。這時有人問我：‘你願不願意念一段聖經給奶奶聽？’身

為一年級的神學生，我想我可以在聖經知識上幫助她。其實我懂得也不多。於是我選了一段

大家很熟悉又易懂的經文，我開始讀約翰福音 14章。我一邊讀，一邊解釋給奶奶聽，畢竟她

既不能讀，又不能寫，我想我是可以幫助她的。她坐在那裏聽，我有時加上一些批注，我猜

她一定感到很無趣。幾分鐘之後，她說：‘年輕人，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？’沒想到她對

這些經文的見解，是我過去從沒有聽到過的；而且也從來沒一位教授提過像她這樣的看法。

我們還沒讀完這一章經文，情況就改變了：她在說，我在聽。和我一起來的同學坐在角落，

我知道他一定會用這件事笑我。那晚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也教了我一課。他說：‘你今天真的

幫了老奶奶的忙！’我問他：‘你看她從哪裏得到這麽多關於約翰福音 14章的知識？’我的

同學說：‘你有沒有想過，聖靈會親自教導她？也許你我都找錯老師了！’” 

 

約翰在這裏的意思是，我們要讓聖靈作我們的老師。他說：“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，並且

知道這一切的事。”這就是潛能，要看你願不願意跟著聖靈學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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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翰一書 2:21說：“我寫信給你們，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你們知道，並且知道沒

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。” 

 

約翰說：“我寫信給你們，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，”意思是當時教會的信徒已經聽到福音、

知道真理。約翰這封信沒有新的信息。我認為他寫這封信有兩個目的：一個是鼓勵他們；另

一個是告誡他們。因為當時假師傅已經出現了。 

 

約翰說：“正是因你們知道，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”，意思是他們知道真理，

但是虛謊的言論已經來了。諾斯底主義正在侵蝕真理，而且敵基督也出現了。 

 

誰是敵基督呢？我們前面已經略略提到，現在約翰要進一步地解釋。 

 

約翰一書 2:22說：“誰是說謊話的呢？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？不認父與子的，這就是

敵基督的。” 

 

這裏的措詞很强，“誰是說謊話的呢？”這指的是一切謊言來自說謊之子、魔鬼。有一個撒

但的使者即將出現，牠就是那個說謊話的。說謊話的就是不說真話的人。約翰為敵基督下了

定義，他說“誰是說謊話的呢？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？不認父與子的，這就是敵基督

的。”這就是敵基督的化身，但還有很多敵基督。在約翰的時代有這種人；今天，也有很多

敵基督。他們是怎樣的人呢？這種人很容易辨識，他們不承認主耶穌基督的神性，不認人子

耶穌是基督、是彌賽亞、是神、是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，是舊約所預表的那一位。否認這些

的都是敵基督。約翰指出凡不認父與子的，就是敵基督。 

 

接下來在 23節，約翰明確指出：不認人子，就是不認天父。你看，基督的神性是你得救恩的

根本；因為祂若不是神，兩千年前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個人就不能作你的救主，祂甚至不能

救祂自己。人類不能替自己或他人捨命贖罪。神必須道成肉身，使你我得救。 

 

約翰一書 2:23說：“凡不認子的，就沒有父；認子的，連父也有了。” 

 

如果你說你信神，卻又否認基督的神性，你就是不信神，不信聖經所記載的神。聖經所記載

的神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降世，為世人的罪捨命。既然人子是神，惟獨祂能在神面前，為我們

的罪獻上完美的贖罪祭。祂若不是神，祂就是罪人了。 

 

約翰一書 2:24說：“論到你們，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，常存在心裏。若將從起初所聽見

的存在心裏，你們就必住在子裏面，也必住在父裏面。” 

 

約翰一書的“起初”是回溯到基督的道成肉身。“那從起初所聽見的”是指基督的道成肉身，

祂的一生，祂的捨命與復活；換句話說，就是當初使徒所傳的福音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 


